
民办教育

专项资金

改革开放 30 年，广东的民办教育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少到全，目前，一大批民办学校已在全国发挥

着较大的影响力。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巡视员文传道在

接受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 30 年，广东的民

办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初步形成了“政府办学为主，

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办学”的体制。在新一轮解放思想的

背景下，应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将其作为一项基本的教

育发展政策，长期坚持下去。

民办教育占全省 1/4教育资源

时报记者：请介绍一下目
前广东省民办教育的发展状
况？

文传道：

经过 30 年的探

索和发展，广东省民办教育无

论是学校数量、在校学生数量

还是教职工数量，均占全省教

育资源总量的 1/4。

广东省民办教育的发展，

促进了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和

办学形式的多样化，改变了政

府包揽教育的传统格局，初步

形成了“政府办学为主、社会

各界共同参与办学” 的体制，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多

样化的教育需求，扩大了学位

供给， 缓解了学位紧缺状况；

促进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

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吸纳了社

会资金投入教育，拓宽了经费

来源渠道，弥补了政府教育经

费投入的不足；深化了教育内

部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教育

成本核算方式和人事制度的

变革，逐步形成了同级不同类

型学校相互竞争的氛围。可以

说， 我省民办教育的发展，为

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教育

本身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历

史性贡献。

加快地方立法 设立专项资金

时报记者：民办教育能取
得这样的成就，离不开政府的
政策扶持。 近几年来，广东省
共采取了哪些有利于民办教
育发展的政策措施？

文传道：

一是制定促进民

办教育发展的政策。 广东省

委、 省政府在 2004 年 8 月印

发了 《广东省教育现代化建

设纲要

（

2004-2020

年）

》，

提出要加快推进教育体制创

新， 深化办学体制改革， 义

务教育坚持以政府办学为主，

以社会力量办学为补充， 非

义务教育实行更加灵活、 开

放、 多样的办学体制和办学

模式， 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

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共同发

展的格局。 2005 年 8 月， 广

东省政府又印发了 《广东省

教育现代化建设纲要实施意

见

（

2004-2010

年）

》， 其中

对各级各类教育办学体制改

革、 落实民办教育发展的优

惠政策、 规范民办教育管理

等提出明确的要求。

二是设立民办教育发展

专项资金。 2005～2010 年，广

东省政府每年拨出 3000 万元

专款，作为省民办教育发展专

项资金，用于鼓励和资助民办

教育。广东省政府同时要求各

市、县

（市、区）

政府设立相应

的专项资金，支持当地民办教

育发展。目前，《广东省民办教

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已

经制定，专项资金拨付程序将

于近期启动。 一些市正在按照

省的要求，设立民办教育专项

资金，如深圳市，在最近出台

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

民办教育规范管理的若干意

见》中明确规定，市、区两级都

要设立民办教育专项资金，具

体经费正在落实之中。

三是加快民办教育地方

立法。 针对广东省的实际情

况，为使《民办教育促进法》及

其实施条例得到更好贯彻执

行，推动民办教育加快发展和

规范管理，广东省教育厅在调

研的基础上，正在抓紧组织地

方性法规《广东省民办教育促

进条例》的起草工作，这一地

方性法规已列入广东省的立

法计划。

四是制订规范和促进民

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 2007

年，广东省委教育工委、省教

育厅研究制订了《关于加强民

办教育规范管理，促进民办教

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粤
教策

[2007]46

号）

，下发各地贯

彻执行。

实行年检制度

完善准入门槛

时报记者：今年，广东
省提出“掀起新一轮解放
思想”的发展战略。 在此背
景下， 如何进一步促进和
规范民办教育的发展？

文传道：

在新一轮解

放思想的背景下， 要把大

力发展民办教育， 作为办

学体制创新的重要举措。

要进一步贯彻落实《民办

教育促进法》提出的“国家

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

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

依法管理的方针”，促进和

规范我省民办教育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

一要抓促进发展方

面， 关键是要尽快制订出

台《广东省民办学校促进

条例》。 目前，这项地方性

立法工作正在抓紧推进，

征求意见稿在进一步完善

中。《广东省民办教育促进

条例》 对民办学校的法律

地位、举办与设立、扶持与

奖励、组织与活动、教师与

受教育者、 学校资产与财

务管理、行政监督与管理、

变更与终止等都作了明确

的规定， 特别是重点突出

了对民办学校的扶持与奖

励条款。 在各级政府设立

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民办教育建设规划、 建设

用地、 税收优惠、 教师编

制、水电气收费、信用贷款

等方面， 对民办教育给予

扶持、优惠和奖励。

二要抓规范管理方

面， 要落实各级政府对民

办教育的管理职责。 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

的民办教育工作， 要明确

内设机构发展和管理民办

教育的职责， 切实建立对

属地民办学校的管理制

度， 将民办教育纳入正常

管理范畴， 改进管理方法

和手段， 提高管理效率和

水平。

三要建立完善民办学

校准入制度。 今后，新成立

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民

办普通高级中学和民办中

等职业学校要有规定面积

的自有用地，提供校园《建

设用地许可证》和《土地使

用证》，没有达到自有用地

面积标准的不予审批。

四要加强民办学校财

务管理，落实法人财产权。

教育主管部门对其批准设

立的民办学校要加强财务

管理、监督和工作指导。 对

财务管理混乱，弄虚作假，

抽逃办学资金等情节严重

的，要终止招生办学，吊销

办学许可证。

五要完善民办学校招

生广告备案制度。 各级各

类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招

生广告必须载明学校名

称、办学地点、办学性质、

招生类型、学历层次、专业

设置、学习年限、收费项目

和标准、退费办法、招生人

数、 证书类别和颁发办法

等。

六要实行民办学校办

学情况年度检查制度。 从

2007 年起， 对全省民办学

校办学情况实行年度检查

制度，实行“分级管理、分

级年检，谁审批、谁年检”

的原则。 广东省教育厅负

责全省民办普通高校、独

立学院和经其批准设立的

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

及其他民办教育机构的年

检工作；市、县

（市、区）

教

育行政部门按照各自权限

负责本区域内经其批准设

立的民办普通中小学、幼

儿园， 民办中等职业学校

及其他民办教育机构的年

检工作。 民办学校年检结

论将作为学校评先评优、

奖励资助、招生计划安排、

行政处罚等管理的重要依

据；其中，“年检不合格”的

民办普通高校、独立学院，

广东省教育厅将责令其限

期整改， 并根据实际情况

给予减少招生计划或者暂

停招生的处理。

民办教育
发展历程

萌芽阶段

上世纪
80

年代，一
批以短期职业培训为主
的教育机构兴起，广州白
云培训中心、东莞育才学
校相继创办。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 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
群众对教育的多样化需
求，各级各类民办教育得
以蓬勃发展。

快速发展

1993

年
12

月，全省
第一所民办普通高校私
立华联学院成立，拉开了
广东民办高等教育迅速
发展的序幕。

1993

年
5

月，全国第一所以收取教
育储备金形式为特征的
广州英豪学校在广东诞
生，到

1994

年
9

月，全省
共涌现出

36

所高收费储
备金学校， 共吸纳了约
120

亿元以上的教育储
备金。 在校生每校规模
800～4000

人不等， 共计
60000

人。

调整阶段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
期，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和
全国宏观经济调整，教育
储备金学校的经济风险
越来越突出，少数学校难
以为继。

1998

年
12

月
16

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
全省收取储备金的民办
学校要在

1999

年全部转
为收取学杂费。

2001

年，

全省储备金学校转制完
毕。

优化发展

进入
21

世纪， 广东
省民办教育进入优化、提
高、有序发展阶段，涌现
了广东培正学院、广东白
云学院、广州华美学校等
一批优质民办学校。

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巡视员文传

道在接受时报专访时透露———

发展现状

政府扶持

规范发展

近期启动

□

时报记者徐珊珊

文传道认为要实行民办学校年检制度，以规范民办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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